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告知承诺书

准予许可机关的告知

根据《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寿县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寿政〔2021〕24号），本准予许可机关就生鲜乳准运证明证核发事项告知如下：

法律依据

根据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》制定的《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　生鲜乳运输车辆的所有者，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提出生鲜乳运输申请。符合规定条件的，核发生鲜乳准运证明。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通知当事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设定条件
《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　生鲜乳运输车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　　（一）奶罐隔热、保温，内壁由防腐蚀材料制造，对生鲜乳质量安全没有影响；
　　（二）奶罐外壁用坚硬光滑、防腐、可冲洗的防水材料制造；
　　（三）奶罐设有奶样存放舱和装备隔离箱，保持清洁卫生，避免尘土污染；
　　（四）奶罐密封材料耐脂肪、无毒，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具有耐清洗剂的能力；
　　（五）奶车顶盖装置、通气和防尘罩设计合理，防止奶罐和生鲜乳受到污染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
1. 生鲜乳准运证明申请书；

2. 车辆行驶证；

3. 驾驶员、押运员健康证明；

4.　车辆照片
　　上述第一项材料为必须提交的材料，其他材料为适用于告知承诺方式。

四、承诺效力

申请人承诺符合上述条件并提交材料的，当场作出审批决定，制作相应的行政审批证件，依法送达申请人。

五、监督与法律责任

1、申请人取得生鲜乳准运证明后，应在经营中遵守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。未遵守承诺内容的，不得开展生鲜乳运输。同时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，并在门户网站对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公示7个工作日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2、业务主管部门将于作出准予许可决定30日内对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，检查中发现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立即要求限期整改；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，并记入其信用档案，且今后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。  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　　业务主管部门：
　　　（盖章签字）               （ 盖章签字）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

承诺书

申请人就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事项，郑重作出下列承诺：
一、所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

二、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三、已对照法定条件要求进行了自查，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法定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

四、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；

五、若违反承诺和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人：(签字盖章）               

　　　　 日     期：     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受理单位与申请人各执一份。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